
國立清華大學雙聯 /交換 /自費出國 /休學期間至他校修讀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 
姓名：  學號：  系所/年級：  聯絡電話：  

抵免學年/學期： 學年度 學期 對方學校：  

修讀管道： 雙聯    交換    自費出國    休學期間至他校 

對 方 學 校 所 修 課 程 欲 抵 免 本 校 課 程 系主任(或開課單位主

管 ) 意 見 

課務組

作業用 

抵 免 結 果

加 會 原 交

換/雙聯申

請 單 位 :  課 程 名 稱 學分 成績 課 程 中 文 名 稱 是否曾開設 科號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系
主
任
簽
名
： 

 

全球處或 

綜合事務組或 

推廣教育組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    
□ 是 

□ 否 

□ 同意抵免  學分

□ 不同意抵免 
 

說明：1.請填妥申請表（上、下學期分開填寫）並附上修課成績證明正本，先送系主任或開課單位主管審核後，再送註冊組承辦人員辦理，至遲於次學

期（學年）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畢，應屆畢業生請於註冊日前辦理完畢。 

2.抵免本校課程之『課程中文名稱』由系主任認定。 

3.核准抵免之科目，成績單上之成績以『TR（抵免）』註記。 

4.申請表保管期限：至申請人畢業/肄業離校年度。 


